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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格执行中央各项规定的通知 

 
各所、中心，各部门基层党组织： 

近半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党政机关、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方面的制度规定和要求，按照市委教育工委要求
将这些文件的有关主要规定、要求摘要转发给各级党员干
部。基层党支部书记作为本部门的兼职纪检员，要认真履行
职责，带领本部门党员和职工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严格执
行。必须克服各种无所谓和侥幸心理或打“擦边球”的态度，
对任何违反规定的现象都将严肃查处。 

 
附：近期中央有关廉洁自律方面的规定 

 

 
中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4 年 1 月 2 日 



 
近期中央有关廉洁自律方面的规定 

 
一、5月 27日中央纪委《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

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  

纪检监察干部职工要按时清退，真正做到“零持有、零报
告”。领导干部要带头清退，发挥表率作用。欢迎党内和广大
人民群众对这次活动进行监督。 

二、7月 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

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5 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
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停止新建、扩建楼堂馆所。
严禁以任何理由新建楼堂馆所，严禁以危房改造等名义改扩
建楼堂馆所，严禁以建技术业务用房名义搭车新建楼堂馆
所，严禁改变技术业务用房的用途。 

三、8月 13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知 

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 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
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不得
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腕”，坚决刹住滥办节会演
出、滥请高价“明星”、“大腕”的歪风。 

四、9 月 3 日中共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领导小组《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

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 



节日期间，严禁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
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
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
补贴、奖金、实物。 

五、9月 23日财政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

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 

各单位应严格执行会议用房标准,不得安排高档套房;会
议用餐严格控制菜品种类、数量和份量,安排自助餐,严禁提
供高档菜肴,不安排宴请,不上烟酒;会议会场一律不摆花草,
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 

六、10 月 31 日中纪委《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

年卡等物品的通知》 

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
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
涉及外事、港澳台事务、侨务等工作需要不在此限，但也要
提倡节俭。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审计监督，相关费用不准
转嫁摊派，一律不予公款报销。 

七、11月 4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印发《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

的通知》 

《通知》指出，要专项整治文山会海、检查评比泛滥，“门
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奢侈浪费，
超标配备公车、多占办公用房、滥建楼堂馆所，“三公”经费开
支过大，“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等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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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群众反映突出的“四风”问题。《通知》强调，要用系统的
思维、改革的办法加强制度建设，加大制度执行力度，充分
发挥舆论宣传和监督的作用，引导推动“四风”问题专项整治
和制度建设工作扎实开展。 

八、1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条例》  

条例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
（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
节约作出全面规范，对宣传教育、监督检查、责任追究等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 

九、10月 30日 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

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 

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任职）的党政领导干部，要
严格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
企业或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期间
的履职情况、是否取酬、职务消费和报销有关工作费用等，
应每年年底以书面形式如实报告单位组织。 

十、11月 21日 中纪委《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

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
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
食品等年货节礼（慰问困难群众职工不在此限）。要严肃财
经纪律，强化审计监督，相关费用不准转嫁摊派，一律不予
公款报销。 



十一、12 月 8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党

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禁止在接待费中列支应当由接待对象承担的差旅、会
议、培训等费用，禁止以举办会议、培训为名列支、转移、
隐匿接待费开支；禁止向下级单位及其他单位、企业、个人
转嫁接待费用，禁止在非税收入中坐支接待费用；禁止借公
务接待名义列支其他支出。 

十二、12 月 2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

知》 

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重要
意义，模范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以实际行动作出表率，
自觉维护法规制度权威，自觉维护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形
象。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文化
场馆、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在其他有
禁止吸烟标识的公共场所要带头不吸烟。同时，要积极做好
禁烟控烟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督促公共场所经营者设置醒
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及时劝阻和制止他人违规在公共
场所吸烟。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公务活动承
办单位不得提供烟草制品，公务活动参加人员不得吸烟、敬
烟、劝烟。要严格监督管理，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
烟草消费开支。要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机关内部
禁止销售或提供烟草制品，禁止烟草广告，公共办公场所禁
止吸烟，传达室、会议室、楼道、食堂、洗手间等场所要张



贴醒目的禁烟标识。各级党政机关要动员本单位职工控烟，
鼓励吸烟职工戒烟。卫生、宣传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广泛动
员各方力量，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禁烟控烟宣传教育活动，
在全社会形成禁烟控烟的良好氛围。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接
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各级党政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对
违反规定在公共场所吸烟的领导干部，要给予批评教育，造
成恶劣影响的，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十三、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印发了《关于务实节俭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深入基层做好关心群众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改进作风，自觉深入到
基层一线特别是困难地区、困难家庭、困难群众中去，开展
走访慰问、专项救助、送温暖等活动，关心群众疾苦，帮助
解决实际问题。认真检查各项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措施落实
情况，重点安排好优抚对象、灾区群众、低保户、五保户、
零就业家庭、残疾人家庭等困难群众生活。深入开展农民工
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保证农民工及时足额拿到应得报
酬。 

广泛开展送文化下基层活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精心
安排好节日期间文化生活，组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提供更多优秀文艺
节目和文化产品，丰富节日文化生活。加强文化市场执法检
查，加大“扫黄打非”力度，创造良好文化环境。开展旅游市
场秩序专项整治，改善旅游消费环境。 



树立节俭文明过节新风。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要严
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相关制度规定，
带头厉行勤俭节约、移风易俗、文明过节。严禁用公款搞相
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严禁用公款吃喝、旅游和
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贺年卡及烟
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严禁将走亲访友、
外出旅游等非公务活动纳入公务接待范围，严禁公车私用。
进一步减少、简化各类茶话会、联欢会，严禁使用财政性资
金举办经营性文艺晚会，严格控制年终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严肃财经纪律，严禁以各种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
补贴、奖金和实物。 

严格执行廉洁自律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
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严禁参与赌博活动。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惩戒问责力度，对违规违纪行为要
快查快办，对典型问题要及时通报曝光。 

认真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
岗位责任制，严格执行 24 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
度，确保节日期间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健全应急协调机制，
畅通信息报送渠道，遇有突发事件或重要紧急情况要立即请
示报告，并及时采取措施妥善应对。 
 


